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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真认证企业守则

为规范本公司清真食品生产管理，确保产品符合清真认证要求，维护清真食品的纯洁性与合法性，特制定本守则。所有员工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：

一、基本要求

1. 严格遵守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国际清真食品标准，特别是《国际食品法典-“清真”术语使用通用准则》。

2. 建立并持续完善清真食品生产管理体系，包括设立专门管理机构、制定管理制度、开展自查与培训。

3. 企业领导班子和职工中应有一定比例的穆斯林员工，屠宰类企业须配备专职清真屠宰师。

二、生产与加工管理

1. 所有生产设备、器具、仓储、包装材料等必须专用，严禁与非清真产品混用、混放。

2. 生产车间应与员工生活区严格分离，禁止携带任何伊斯兰教禁忌物品进入生产区域。

3. 运输车辆必须专用于清真食品运输，不得用于运输禁忌类产品。

三、包装与标识管理

1. 包装材料必须洁净、无毒，符合清真食品要求。

2. 产品名称、标签、外包装、说明书及广告中不得出现任何误导性内容或违反清真禁忌的文字、图案、符号，不得使用“台思米”、“清真言”或“经训”等内容。

3. 使用北京哈拉国际认证中心授权的“清真”标识前，须经其书面同意。更换新包装须重新报批。

1. 四、培训与教育

2. 定期组织全体员工进行清真知识培训与教育，增强清真意识。

3. 清真管理人员和屠宰师须参加认证中心组织的业务培训。

五、认证与监督

1. 积极配合北京哈拉国际认证中心的检查与监督，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样品。

2. 认证期满前60天提交续认证申请，并提供清真管理总结报告。

3. 若违反认证规定，须立即整改；屡犯或情节严重者，将自愿接受暂停或撤销认证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六、责任与义务

1. 不得在未获得认证或认证失效后使用认证标识，否则视为侵权，承担法律后果。

2. 在宣传中可声明由北京哈拉国际认证中心认证，但不得虚假或误导宣传。

七、附则

1. 本守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2. 如有未尽事宜，参照《清真认证合同书》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2号瀚海长城大厦9层928室      电话：0086-400-002-00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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